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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 言

香 港 己 經 踏 入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蔓 延 的

第 二 個 十 年 。  不 論 從 本 港 或 海 外 所 得 的 經

驗 均 明 確 顯 示 ,  愛 滋 病 預 防 計 劃 和 治 理 計

劃 息 息 相 關 ;  要 制 訂 健 全 而 湊 效 的 愛 滋 病

策 略 ,  這 兩 者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。  由 於 受 愛

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在 生 理 及 社 會

心 理 方 面 均 會 受 到 重 大 影 響 ,  故 此 必 須 實

施 完 善 的 措 施 加 以 預 防 ,  以 及 提 供 悉 心 的

醫 療 護 理 及 社 會 服 務 。  儘 管 愛 滋 病 毒 感 染

情 況 目 前 在 香 港 的 普 遍 性 仍 然 偏 低 ,  但 基

於 它 可 以 帶 來 嚴 重 影 響 ,  故 此 必 須 在 未 來

更 加 致 力 加 強 這 方 面 的 服 務 。

愛 滋 病 顧 問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愛 滋 病 服 務 發

展 委 員 會 擬 備 了 一 份 「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

愛 滋 病 手 冊 」 ,  目 的 是 為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

員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,  方 便 隨 時 查 閱 ,  俾 能 為

己 經 或 可 能 會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提 供

更 佳 服 務 。  本 小 冊 子 是 手 冊 的 撮 要 ,  當

中 的  3 5 段 文 字 撮 錄 了 手 冊 所 載 的 主 要 原

則 和 事 項 ,  藉 此 概 略 說 明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,

方 便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參 考 ;  不 過 ,  在 有

需 要 時 ,  讀 者 應 該 參 閱 原 文 。

編 輯 委 員 會

1 9 9 5年 7月



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愛 滋 病 手 冊

-撮 要 -

背 景

1 . 愛 滋 病 的 英 文 名 稱 A I D S ,  是 後 天 免 疫

力 缺 乏 症 的 英 文 （ A c q u i r e d

I m m u n o d e f i c i e n c y  S y n d r o m e） 首 字 母

縮 略 詞 ,  是 指 愛 滋 病 毒 引 致 的 疾 病 的

後 期 階 段 。  愛 滋 病 毒 經 由 接 觸 受 感 染

者 的 體 液 傳 播 ,  主 要 途 徑 有 三 個 ：

（ 1） 性 接 觸 ,  包 括 與 同 性 或 異 性 性 接

觸 ;  （ 2） 血 液 接 觸 ;  （ 3） 母 嬰 傳 染 ,

即 由 母 親 傳 染 給 嬰 兒 。  愛 滋 病 毒 並 不

會 透 過 日 常 的 社 交 接 觸 而 傳 播 。

2 . 要 診 斷 是 否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,  可 以 進

行 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。  測 試 分 為 篩 選

及 確 證 兩 個 步 驟 ,  如 果 篩 選 測 試 得 出

陽 性 結 果 ,  必 須 另 外 進 行 確 證 測 試 ,

才 能 斷 定 某 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。  在 受

感 染 的 初 期 ,  人 體 還 未 能 產 生 足 以 令

一 般 測 試 方 法 測 出 的 抗 體 數 量 ;  這 段

期 間 稱 為 空 窗 期 ,  通 常 是 少 於 3個 月 。

3 .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潛 伏 期 通 常 很 長 ,  期

間 ,  受 感 染 人 士 的 狀 況 完 全 良 好 ,  表

面 上 十 分 健 康 。 平 均 來 說 ,  在 1 0年 內

有 5 0 %的 受 感 染 人 士 會 進 展 成 愛 滋 病 ,

不 過 ,  無 徵 狀 的 受 感 染 人 士 亦 可 將 愛

滋 病 毒 傳 染 給 其 他 人 。

4 .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會 導 致 多 種 疾 病 出 現 ,

由 完 全 無 徵 狀 的 階 段 最 終 發 展 至 出 現 嚴

重 伺 機 性 併 發 症 的 愛 滋 病 階 段 。  一 旦



受 到 感 染 ,  病 人 的 社 交 亦 會 受 到 重 大

影 響 ,  例 如 受 到 蔑 視 、 不 被 接 納 、 被

排 斥 及 疏 離 等 。 病 人 的 生 理 及 社 會 心 理

需 要 因 人 而 異 ;  一 般 來 說 ,  較 後 階 段

的 病 人 在 這 些 方 面 有 較 大 需 要 。  但 即

使 在 最 初 得 知 被 診 斷 為 受 到 感 染 時 ,

病 人 的 社 會 心 理 方 面 亦 可 能 會 受 到 重 大

打 擊 。  治 理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

滋 病 患 者 的 工 作 須 由 多 個 不 同 專 長 的 人

士 參 與 ,並 須 將 重 點 放 在 疾 病 護 理 及 社

會 心 理 支 援 方 面 。

香 港 的 愛 滋 病 情 況 、 防 治 計 劃 及 策 略

5 . 截 至 1 9 9 5年 6月 底 ,  香 港 已 呈 報 的 愛 滋

病 毒 感 染 個 案 和 愛 滋 病 個 案 總 數 分 別 是

5 7 3宗 和 1 4 8宗 ,  而 在 1 9 9 4年 年 底 的 估

計 數 字 分 別 是 3 , 0 0 0 宗 及 2 5 0宗 。  預 計

到 公 元 2 0 0 0年 , 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個

案 總 數 將 是 8 , 0 0 0至 1 2 , 0 0 0宗 ,  而 愛 滋

病 患 者 的 總 人 數 則 是 1 , 6 5 0至 1 , 8 0 0人 。

有 鑑 於 個 案 數 目 將 有 所 增 加 ,  故 此 需

要 大 量 資 源 （ 包 括 財 力 及 人 力 ） ,  才

能 提 供 最 佳 的 醫 療 及 社 會 服 務 支 援 。

6 . 自 1 9 8 4年 呈 報 了 第 一 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個

案 以 來 ,  香 港 的 愛 滋 病 工 作 計 劃 經 過

了 3個 階 段 。  初 期 計 劃 隨 著 愛 滋 病 專

家 委 員 會 在 前 醫 務 衛 生 署 成 立 而 展 開 ,

期 間 所 達 致 的 主 要 成 因 包 括 保 障 血 液 及

血 製 品 不 受 污 染 、 設 立 了 一 間 愛 滋 病 輔

導 診 所 及 提 供 電 話 熱 線 服 務 ,  以 及 為

可 能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提 供 愛 滋 病

毒 抗 體 測 試 。  1 9 8 7年 至 1 9 8 9年 是 計 劃



的 加 強 期 ,  工 作 主 要 集 中 於 向 巿 民 灌

輸 有 關 愛 滋 病 的 知 識 及 進 行 有 關 宣 傳 ;

而 1 9 9 0年 起 則 為 計 劃 的 鞏 固 期 ,  期 間

成 立 了 愛 滋 病 顧 問 委 員 會 ,  該 委 員 會

由 政 府 委 出 ,  負 責 監 督 本 港 愛 滋 病 計

劃 的 政 策 及 策 略 的 籌 劃 工 作 。 在 鞏 固 期 ,

社 會 人 士 的 參 與 亦 見 增 加 。  愛 滋 病 信

託 基 金 於 1 9 9 3年 4月 設 立 ,  目 的 是 為 在

1 9 8 5年 之 前 經 輸 血 或 血 製 品 而 受 感 染 的

人 士 發 放 特 惠 金 ,  以 及 提 供 經 費 ,  以

推 行 愛 滋 病 治 理 及 教 育 計 劃 。  新 的 愛

滋 病 服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1 9 9 4年 在 愛 滋 病

顧 問 委 員 會 轄 下 成 立 ,  檢 討 報 告 已 於

1 9 9 4年 年 中 發 表 。

7 . 香 港 的 愛 滋 病 策 略 共 有 4個 項 目 ： （ 1）

預 防 愛 滋 病 毒 的 傳 播 ;  （ 2） 為 受 愛 滋

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提 供 治 理 ;

（ 3） 監 察 及 控 制 ;  及 （ 4） 協 力 合 作

推 行 防 治 的 工 作 。  這 些 項 目 均 以 下 述

主 要 原 則 為 基 礎 :  將 計 劃 納 入 現 行 的

醫 療 及 社 會 體 制 ,  以 及 持 續 不 懈 地 協

力 推 行 有 關 工 作 。  另 外 ,  在 為 受 愛 滋

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提 供 服 務 時 ,

亦 須 遵 照 以 社 會 為 本 及 由 最 終 用 戶 參 與

其 中 這 兩 個 原 則 。

社 會 工 作 人 員 須 遵 照 的 政 策 /原 則

8 .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應 該 積 極 參 與 愛 滋 病 計 劃

的 下 述 工 作 項 目 :  提 供 直 接 的 預 防 及

支 援 服 務 ,  包 括 教 育 、 輔 導 、 教 材 支

援 、 資 料 提 供 及 轉 介 服 務 ;  訓 練 及 支

援 服 務 員 ,  當 中 包 括 志 願 工 作 人 員 ;



社 會 層 面 的 組 織 工 作 ,  包 括 物 色 資 源

並 加 以 發 展 、 發 動 各 機 構 參 與 有 關 計 劃 ;

擁 護 正 面 的 態 度 ;  收 集 有 關 數 據 、 以

及 進 行 研 究 及 評 估 工 作 。

9 . 所 有 人 ,  包 括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

滋 病 患 者 、 其 家 人 及 伴 侶 的 下 開 權 利 均

應 該 得 到 維 護 :

a .  有 權 作 出 自 決

b .  有 權 從 事 有 意 義 的 職 業 及 享 用 居 停

地 方

c .  有 權 享 用 良 好 的 健 康 及 福 利 服 務

d .  有 權 工 作 及 謀 生

e .  有 權 受 周 圍 的 社 會 人 士 尊 重 及 尊 敬

f .  有 權 在 一 國 之 內 或 國 與 國 之 間 自 由

往 來

g .  有 權 接 受 教 育

h .  有 權 將 資 料 保 密

i .  有 權 受 保 護 免 受 各 種 形 式 的 歧 視

j .  有 權 獲 得 正 確 資 料

k .  有 權 在 進 行 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之 前

及 之 後 就

   愛 滋 病 接 受 輔 導

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所 受 到 的

心 理 影 響 及 社 會 人 士 對 他 們 的 反 應

1 0 .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所 受 到 的 心 理 及

社 會 影 響 因 人 而 異 。 他 們 的 情 緒 通 常 會

起 伏 不 定 ,  而 要 接 受 感 染 了 愛 滋 病 毒

的 事 實 ,  他 們 須 經 過 一 定 的 掙 扎 。  他

們 生 活 上 的 編 排 被 打 亂 了 ,  除 了 要 應

付 身 體 上 的 不 適 ,  還 會 因 為 不 明 朗 的

將 來 、 日 後 須 面 對 的 痛 苦 、 身 體 的 衰



弱 、 死 亡 及 備 受 疏 離 而 感 到 害 怕 ,  故

此 必 須 透 過 晤 談 及 聆 聽 ,  按 個 別 人 士

的 特 殊 需 要 提 供 適 當 的 心 理 支 援 。

1 1 .現 時 ,  很 多 社 會 ,  包 括 香 港 普 遍 上 仍

然 對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/愛 滋 病 抱 著 負 面 態

度 ,  包 括 歧 視 、 冠 以 綽 號 、 自 滿 、 不

接 納 及 恐 慌 。  這 些 是 因 為 該 症 本 身 是

可 傳 染 、 會 導 致 身 體 衰 弱 及 不 可 治 癒 的 ,

並 且 與 吸 毒 者 及 性 濫 交 人 士 等 被 社 會 排

斥 的 一 群 有 關 連 。  社 會 上 這 些 反 應 不

單 對 治 理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

患 者 的 工 作 有 影 響 ,  而 且 對 預 防 及 控

制 愛 滋 病 的 整 體 工 作 亦 有 不 良 影 響 。

在 提 高 社 會 對 患 有 殘 疾 人 士 ,  包 括 受

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的 接 受

程 度 方 面 , 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草 案 提 供 了

法 律 上 的 支 援 。

治 理 可 能 或 已 經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

1 2 .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有 下 述 功 用 ： （ 1）

在 指 徵 出 現 時 測 試 某 人 是 否 受 愛 滋 病 毒

感 染 ;  （ 2） 監 察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在 社 會

中 的 流 行 情 況 ;  及 （ 3） 保 障 血 液 、 血

製 品 及 捐 贈 的 器 官 的 安 全 性 。  在 任 何

情 況 下 均 不 得 強 制 任 何 人 士 進 行 愛 滋 病

毒 抗 體 測 試 ,  反 之 ,  測 試 必 須 自 願 進

行 ,  事 先 必 須 由 當 事 人 表 示 同 意 ,  而

且 在 進 行 測 試 前 後 均 須 提 供 輔 導 。  測

試 前 的 輔 導 應 該 包 括 風 險 評 估 、 提 供 有

關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的 資 料 、 說 明 測 試

的 目 的 及 意 義 。  而 測 試 後 的 晤 談 則 應

該 再 次 強 調 須 採 取 保 護 措 施 ,  例 如 正



確 使 用 安 全 套 ,  以 預 防 日 後 的 愛 滋 病

毒 傳 播 。

1 3 .由 於 每 個 人 都 有 私 隱 權 ,  故 此 應 該 將

某 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一 事 嚴 加 保 密 ,

而 且 ,  根 據 醫 務 人 員 、 社 會 工 作 人 員

及 心 理 輔 導 人 員 的 道 德 行 為 守 則 ,  病

人 的 個 人 資 料 是 應 該 嚴 加 保 密 的 ,  有

關 資 料 只 可 在 有 需 要 知 道 時 ,  並 徵 得

病 人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披 露 。  要 有 效

地 控 制 愛 滋 病 毒 的 傳 播 ,  病 人 必 須 對

本 港 的 醫 療 和 福 利 制 度 ,  以 及 治 理 人

員 有 信 心 ,  這 點 是 至 為 重 要 的 。

1 4 .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在 處 理 已 經 或 可 能 受

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時 ,  無 可 避 免 地

面 對 病 人 的 性 生 活 ； 如 果 處 理 不 當 ,

便 會 在 無 意 中 令 其 與 病 人 的 合 作 關 係 受

到 影 響 。  工 作 人 員 必 須 承 認 人 類 性 慾

在 心 理 、 社 交 方 面 的 需 要 ,  然 後 就 本

身 對 性 的 價 值 觀 及 所 採 取 的 態 度 (例 如

就 性 濫 交 及 同 性 戀 等 事 )作 自 我 反 省 ,

便 能 夠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的 局 限 及 相 應 作 出

改 善 。

1 5 .大 部 分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士 最 終 會 因

該 症 死 亡 。  在 病 人 的 垂 死 階 段 ,  工 作

人 員 應 該 協 助 病 人 接 受 死 亡 、 探 討 死 亡

的 意 義 、 減 少 其 痛 苦 、 籌 劃 身 後 事 及 在

死 之 前 完 成 一 些 重 要 工 作 。  優 秀 的 工

作 人 員 在 面 對 病 人 死 亡 時 必 須 能 夠 控 制

自 己 的 感 情 ,  同 時 亦 須 從 愛 滋 病 患 者

的 垂 死 處 境 去 瞭 解 他 /她 ,  以 及 協 助 其

解 決 與 死 亡 有 關 的 道 德 及 哲 學 問 題 、 減

輕 苦 楚 和 疼 痛 ,  以 及 盡 可 能 策 劃 如 何



協 助 病 人 渡 過 這 個 最 終 階 段 。

社 會 工 作 者 的 角 色 及 任 務

1 6 .在 愛 滋 病 的 預 防 、 冶 理 及 控 制 計 劃 中 ,

社 會 工 作 者 擔 當 著 多 個 重 要 角 色 ,  而

且 任 務 繁 多 。  部 分 社 會 工 作 者 擔 當 教

導 者 的 角 色 ,  向 市 民 傳 達 預 防 愛 滋 病

的 信 息 ,  其 中 必 須 著 重 傳 達 正 確 的 愛

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知 識 、 對 受 感 染 人 士 採

取 正 面 的 態 度 及 強 調 須 要 採 用 預 防 措 施 ,

以 避 免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。  他 們 應 該 協

助 服 務 對 象 明 白 ,  愛 滋 病 是 人 所 關 注

的 事 ,  並 非 只 是 某 一 群 行 為 被 確 定 為

帶 有 風 險 的 人 士 所 應 該 關 注 的 事 。  另

外 ,  服 務 對 象 亦 應 該 知 道 愛 滋 病 毒 感

染 是 可 以 透 過 貫 徹 地 改 變 其 風 險 行 為 而

得 以 預 防 。  這 些 信 息 必 須 持 續 地 逐 步

灌 輸 。

1 7 .為 消 除 社 會 人 士 對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

/愛 滋 病 患 者 的 蔑 視 及 歧 視 ,  社 會 工 作

者 應 該 提 倡 不 歧 視 的 態 度 及 政 策 。  他

們 應 該 知 道 自 己 有 可 能 就 是 抱 有 歧 視 態

度 的 社 會 人 士 ,  故 此 應 該 盡 量 避 免 對

病 人 有 審 判 的 態 度 。  他 們 可 以 在 其 特

定 的 社 會 工 作 環 境 ,  直 接 致 力 保 障 受

感 染 人 士 的 權 益 ,  另 外 亦 應 該 透 過 協

助 病 人 發 掘 自 己 的 長 處 及 學 習 特 殊 技 能 ,

令 病 人 得 以 盡 量 發 揮 本 身 的 才 能 。  積

極 爭 取 專 業 人 士 支 持 和 社 會 資 源 ,  以

及 推 廣 對 市 民 的 教 育 均 有 助 於 發 展 一 套

不 歧 視 政 策 。

1 8 .由 於 社 會 工 作 者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,  故 此

最 適 宜 由 他 們 就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提 供



輔 導 。  輔 導 的 目 的 是 預 防 愛 滋 病 毒 的

傳 播 、 提 供 心 理 支 援 (特 別 是 在 遇 到 危

機 時 ) ,  及 協 助 病 人 作 出 決 定 和 解 決 問

題 。  輔 導 時 可 能 需 要 一 些 特 殊 技 巧 ,

在 輔 導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病 人 時 ,  須

特 別 針 對 以 下 事 項 ： 安 全 性 行 為 、 個 人

的 責 任 、 愛 滋 病 的 進 程 、 積 極 的 生 活 方

式 和 行 為 、 如 何 處 理 社 會 心 理 、 經 濟 及

法 律 上 的 問 題 、 正 常 的 社 交 生 活 、 建 立

支 援 網 絡 、 保 密 事 宜 、 生 育 及 死 亡 。

1 9 .在 作 出 心 理 介 入 方 面 ， 可 以 利 用 幾 個 重

要 方 法 協 助 病 人 積 極 面 對 本 身 的 問 題 。

病 人 應 該 知 道 ,  身 體 上 的 變 化 確 會 導

致 情 緒 、 行 為 及 各 種 關 係 有 所 轉 變 ,

但 他 們 應 該 保 持 良 好 的 自 我 形 象 ,  面

對 負 面 的 轉 變 、 重 新 感 到 可 以 自 我 支 配

及 重 拾 希 望 。  他 們 應 該 適 當 地 表 達 自

己 的 感 受 ,  並 且 保 持 或 重 新 建 立 重 要

的 關 係 ,  社 會 工 作 者 必 須 協 助 他 們 積

極 地 活 在 今 天 ,  以 面 對 不 明 朗 的 將

來 。

2 0 .小 組 工 作 是 透 過 分 享 感 受 、 資 料 及 經 驗

令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得 到 關 懷 、 支 援

及 發 展 由 病 人 組 成 的 圈 子 。  社 會 工 作

者 可 以 擔 任 這 些 小 組 的 領 導 、 協 辦 人 或

成 員 。  小 組 可 以 按 目 標 (例 如 愛 滋 病

毒 教 育 及 預 防 或 自 我 照 顧 小 組 等 )或 對

象 (例 如 同 性 戀 者 或 血 友 病 患 者 支 援 小

組 )劃 分 。 將 病 人 編 入 適 當 組 別 是 十 分

重 要 的 ,  另 外 亦 須 小 心 評 估 可 能 病 人

是 否 適 宜 被 編 入 某 個 組 別 ,  社 會 工 作

者 必 須 經 常 緊 記 要 將 有 關 資 料 保 密 。

現 時 ,  香 港 的 政 府 及 非 政 府 愛 滋 病 服



務 機 構 均 有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

滋 病 患 者 籌 辦 小 組 。

2 1 .社 會 工 作 者 透 過 監 督 職 員 的 工 作 ,  直

接 或 間 接 參 與 在 不 同 環 境 下 冶 理 受 愛 滋

病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。  這 方

面 必 須 包 括 以 下 各 個 工 作 項 目 ： 推 行 愛

滋 病 教 育 、 糾 正 誤 解 、 消 除 不 理 性 的 恐

懼 、 提 倡 採 取 支 持 的 態 度 、 制 訂 指 引 以

達 致 一 般 性 預 防 ,  以 及 頒 佈 專 業 操 守

道 德 行 為 守 則 。  社 會 工 作 者 須 確 保 受

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與 其 他

服 務 對 象 一 樣 獲 得 最 佳 照 顧 。

2 2 .直 至 目 前 ,  香 港 用 於 預 防 及 治 理 愛 滋

病 方 面 的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並 不 多 ,  這 可

能 與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在 香 港 的 普 遍 性 頗 低

有 關 。  社 會 工 作 者 應 該 動 用 資 源 以 改

善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服 務 對 象 的 福 利 ,

其 中 可 包 括 提 供 經 濟 、 房 屋 援 助 及 法 律

意 見 、 設 立 支 援 網 絡 及 提 供 其 他 服 務 。

在 這 方 面 ,  聯 絡 、 調 解 及 組 織 網 絡 是

在 行 政 及 執 行 方 面 均 須 遵 照 的 主 要 策

略 。

2 3 .在 促 進 我 們 對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的 瞭 解

以 制 訂 適 當 的 介 入 模 式 方 面 ,  社 會 及

行 為 研 究 十 分 重 要 。  可 是 ,  直 至 目 前 ,

香 港 在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並 不 多 。  社 會 福

利 機 構 及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應 該 在 實 際

環 境 許 可 下 多 進 行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按

緩 急 次 序 編 排 的 研 究 項 目 包 括 家 人 及 社

會 人 士 對 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的 反 應 、 影

響 與 愛 滋 病 毒 有 關 的 風 險 行 為 的 相 關 因

素 、 有 關 性 交 的 種 種 交 涉 、 歧 視 及 蔑 視



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 研 究

可 採 用 定 性 或 定 量 的 方 法 進 行 ,  視 乎

環 境 及 可 供 使 用 的 資 源 而 定 。

處 理 某 幾 類 服 務 對 象 須 注 意 的 事 項

2 4 .以 流 行 病 學 來 說 ,  吸 毒 與 愛 滋 病 毒 感

染 有 著 關 連 ,  而 且 是 導 致 該 症 在 吸 毒

者 和 廣 大 巿 民 之 間 迅 速 蔓 延 的 其 中 一 項

最 主 要 風 險 因 素 。  強 制 吸 毒 者 接 受 愛

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是 不 道 德 的 ,  而 且 並

無 需 要 這 樣 做 ,  這 個 原 則 同 樣 適 用 於

吸 毒 者 在 入 住 戒 毒 康 服 中 心 及 治 療 中 心

之 前 進 行 的 例 行 測 試 。  本 港 吸 毒 者 受

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普 遍 性 偏 低 ,  要 維 持

這 個 情 況 ,  最 適 宜 透 過 以 下 做 法 ： 教

育 他 們 如 何 預 防 愛 滋 病 、 提 供 方 便 及 不

存 偏 見 的 戒 毒 治 療 服 務 、 為 同 意 的 病 人

進 行 自 願 性 的 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,  以

及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吸 毒 者 提 供 適 當

的 健 康 護 理 。

2 5 .從 事 賣 淫 的 人 士 （ 娼 妓 ） 往 往 被 指 傳 播

性 病 及 愛 滋 病 毒 ,  儘 管 未 有 研 究 就 他 /

她 們 在 這 方 面 的 角 色 進 行 過 徹 底 探 討 。

要 預 防 愛 滋 病 毒 在 賣 淫 行 業 傳 播 ,  必

須 推 行 預 防 愛 滋 病 的 教 育 ,  而 在 賣 淫

人 士 及 其 顧 客 之 間 推 廣 安 全 套 的 使 用 是

至 為 重 要 的 。  醫 務 及 社 會 福 利 機 構

（ 包 括 政 府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） 應 該 向 賣 淫

人 士 提 供 方 便 使 用 的 適 當 服 務 ,  另 外

亦 須 向 選 擇 不 再 賣 淫 的 人 士 提 供 支 援 。

2 6 .在 香 港 ,  呈 報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血 友

病 患 者 共 有 6 3人 。  他 /她 們 都 是 於



1 9 8 5年 8月 之 前 經 輸 入 受 愛 滋 病 毒 污 染

的 血 製 品 而 受 感 染 的 ,  這 兩 種 致 命 的

慢 性 疾 病 令 他 /她 們 在 身 心 方 面 受 到 雙

重 打 擊 ,  而 且 交 友 、 學 業 及 就 業 等 正

常 社 交 亦 備 受 影 響 。  他 /她 們 本 身 及

其 家 人 均 極 需 社 會 心 理 及 實 際 的 支 援 ,

故 此 應 該 動 用 社 會 資 源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、

向 巿 民 推 行 教 育 和 提 高 他 們 對 受 感 染 人

士 的 接 受 程 度 。  另 外 亦 須 保 障 血 友 病

患 者 （ 不 是 否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） 的 權 益 ,

以 協 助 他 /她 們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生 活 。

2 7 .同 性 戀 是 社 會 上 其 中 一 種 性 取 向 。  同

性 戀 者 不 應 受 到 歧 視 ,  亦 不 應 被 冠 以

與 愛 滋 病 同 義 的 綽 號 。  多 瞭 解 社 會 環

境 及 個 別 同 性 戀 者 的 心 態 ,  有 助 於 推

行 更 湊 效 及 更 具 專 業 性 的 健 康 護 理 計

劃 。 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同 性 戀 者 提

供 服 務 時 ,  應 該 計 及 他 /她 們 因 受 到 蔑

視 （ 基 於 同 性 戀 及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兩 方

面 ） 而 承 受 更 大 壓 力 ,  表 示 你 願 意 接

受 他 /她 們 及 不 對 其 作 出 批 判 是 十 分 重

要 的 。  在 向 同 性 戀 者 進 行 預 防 愛 滋 病

教 育 時 ,  應 該 採 取 以 對 象 為 本 的 方 法 ,

在 有 需 要 時 應 該 向 本 港 的 同 性 戀 者 徵 詢

意 見 及 尋 求 協 助 。

2 8 . 不 論 在 生 理 或 社 會 因 素 方 面 ,  女 性 都

較 容 易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。  隨 著 愛 滋 病

毒 經 由 異 性 性 接 觸 傳 染 的 趨 勢 上 升 ,

女 性 受 感 染 的 機 會 亦 有 所 增 加 。  預 防

女 性 免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亦 可 預 防 病 毒 經

由 母 親 傳 給 嬰 兒 。  就 愛 滋 病 毒 / 愛 滋

病 、 安 全 性 行 為 及 使 用 避 孕 方 法 提 供 健

康 教 育 及 輔 導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,  這 些 均



可 令 女 性 有 保 障 。  另 外 ,  亦 須 提 高 女

性 的 自 主 權 。  至 於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

兒 童 ,  在 病 情 許 可 之 下 應 該 享 有 讓 身

心 得 以 正 常 發 展 的 機 會 ,  故 此 應 該 採

取 不 歧 視 的 政 策 ，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

兒 童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所 需 的 社 會 心 理 支

援 。

2 9 . 青 少 年 及 年 青 人 可 能 會 透 過 高 風 險 的 性

行 為 及 使 用 毒 品 而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。

為 配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,  除 了 在 大 眾 傳 播

媒 介 進 行 宣 傳 外 ,  在 學 校 及 社 會 進 行

以 對 象 為 本 的 教 育 亦 十 分 重 要 。  愛 滋

病 教 育 活 動 應 該 納 入 相 關 的 醫 療 及 社 會

教 育 計 劃 內 ,  另 外 亦 須 研 究 年 輕 人 對

愛 滋 病 毒 / 愛 滋 病 的 理 解 及 看 法 ,  在 有

需 要 時 作 出 介 入 。

3 0 .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與 家 庭 關 係 息 息 相 關 。

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 愛 滋 病 患 者 的 家

人 須 承 受 各 方 面 的 壓 力 ,  包 括 接 受 診

斷 結 果 、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以 免 受 感 染 、 家

庭 關 係 的 轉 變 、 為 受 感 染 的 家 庭 成 員 提

供 護 理 及 社 會 心 理 支 援 ,  以 及 面 對 社

會 人 士 的 歧 視 ;  故 此 應 該 透 過 資 料 分

享 、 輔 導 、 危 機 介 入 及 動 用 社 會 資 源 以

應 付 他 們 的 需 要 。

3 1 . 違 法 者 及 曾 經 違 法 的 人 士 如 果 有 與 愛 滋

病 毒 有 關 的 風 險 行 為 ,  亦 會 較 容 易 受

到 感 染 ,  在 接 受 預 防 愛 滋 病 教 育 及 得

到 適 當 保 護 方 面 ,  不 歧 視 政 策 同 樣 適

用 於 這 類 服 務 對 象 。  可 能 或 已 經 受 愛

滋 病 毒 感 染 的 違 法 者 有 權 接 受 自 願 性 的

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及 醫 療 服 務 。  在 這



些 情 況 下 ,  必 須 小 心 地 將 有 關 資 料 嚴

加 保 密 。

在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環 境 下 預 防 愛 滋 病 毒 感 染

3 2 . 在 提 供 社 會 服 務 時 ,  往 往 不 可 能 分 辨

該 服 務 對 象 有 否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。  在

醫 療 護 理 環 境 用 以 預 防 愛 滋 病 毒 傳 播 的

一 般 性 預 防 措 施 ,  同 樣 適 用 於 社 會 福

利 工 作 環 境 。  基 於 這 個 原 則 ,  不 論 服

務 對 象 或 有 關 的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是 否

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,  亦 應 該 在 預 期 有 可

能 接 觸 血 液 或 體 液 時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。

工 作 人 員 宜 利 用 隔 物 、 以 避 免 直 接 接 觸

傷 口 及 體 液 ,  受 污 染 的 地 方 應 該 適 當

潔 淨 ,  而 廢 物 則 應 該 按 照 既 定 的 指 引

棄 置 。

3 3 . 倘 因 工 作 需 要 接 觸 血 液 或 體 液 （ 即 被 刺

傷 或 接 觸 黏 膜 ） 而 有 可 能 感 染 經 血 液 傳

播 的 疾 病 ,  便 應 該 盡 快 採 取 急 救 程 序 ,

並 應 就 愛 滋 病 毒 和 乙 型 肝 炎 等 經 血 液 傳

播 的 疾 病 向 醫 生 或 醫 療 機 構 徵 詢 意 見 或

尋 求 護 理 。  如 果 受 傷 ,  應 該 向 主 管 人

員 或 上 司 報 告 。  一 切 有 關 資 料 必 須 保

密 ,  只 能 在 有 需 要 知 道 時 才 披 露 。

3 4 .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應 該 按 不 歧 視 政 策 制 定 配

合 本 身 特 殊 需 要 及 工 作 的 愛 滋 病 毒 / 愛
滋 病 預 防 及 護 理 政 策 ,  其 中 應 該 包 括

職 員 的 教 育 及 訓 練 、 處 理 受 愛 滋 病 毒 感

染 的 僱 員 、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的 病 人 提

供 服 務 ,  以 及 實 施 一 般 性 預 防 措 施 以

保 障 職 員 及 服 務 對 象 。



3 5 . 職 員 訓 練 應 該 包 括 傳 達 正 確 的 知 識 、 對

愛 滋 病 採 取 積 極 的 態 度 及 授 以 治 理 病 人

所 需 的 技 巧 ,  有 關 機 構 可 以 將 這 些 項

目 納 入 現 行 的 訓 練 計 劃 ,  或 另 外 制 訂

一 些 指 定 課 程 ;  訓 練 應 該 持 續 提 供 ,

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加 以 修 訂 。  有 關 機 構

應 該 給 予 全 面 支 持 ,  確 保 可 以 為 所 有

服 務 對 象 ,  包 括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
愛 滋 病 患 者 提 供 不 帶 歧 視 的 優 良 服 務 。



  附錄一

編輯委員會

總編輯: 李瑞山醫生 -衛生署顧問醫生

編輯: 何志安先生 -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師

馮祥添先生 -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高級專業幹事

 （至 31.3.95）

陳淑茵女士 -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專業幹事

黃加慶醫生 -衛生署高級醫生

陳小娟女士 -衛生署護士長

周雁漁女士 -衛生署護士長

陳肖齡女士 -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

高美蘭女士 -社會福利署醫務社工

撰搞人: 李永浩博士 -香港大學高級講師及顧問臨床心理學家

曾笑齡女士 -衛生署護士長

Miss Melanie Orhant   -青鳥計劃經理

梁增榮先生 -善導會社會工作者

陳錦華先生

莫漢輝先生 -香港青年協會美林青年中心主任



麥營煒醫生 -衛生署高級醫生

關淑華醫生

李米高先生 -香港血友病協會

諮詢委員會: 周永生教授,JP -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

 社會行政學系教授

陳黃穗女士 -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

冼德勤先生,JP -社會福利署署長

楊羅觀女士 -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



附錄二

  香港防治愛滋計劃架構表

 香港政府

 愛滋病信託基金

 愛滋病顧問委員會

  副委員會

秘書處: 衛生署

 愛滋病科學委員會  愛滋病教育及  愛滋病服務

  宣傳委員會  發展委員會

 計劃及評估

 副委員會  有關的工作小組

 社會及支援服務

 臨床服務

 評估

 宣傳工作小組

 青年工作小組

 學校工作小組

 藥物濫用與愛滋病工作小組

 工作場所的工作小組

負責執行工作的主要

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:

 衛生署

 新聞署

 教育署

 [醫院管理局]

 社會福利署

 社會服務聯會

有關愛滋病的非政府組織:

 愛滋病基金會

 關懷愛滋

 香港愛滋病紀念掛被計劃



 愛滋靈養服務協會

 愛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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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三

有 用 的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

青 鳥

九 龍 尖 沙 咀 郵 政 局 郵 政 信 箱 9 8 1 0 8號

電 話 ： 1 1 0  9 3 1 8  3 9 4

2 7 7 0  1 0 0 2（ 星 期 一 及 星 期 四 晚

上

  7時 至 1 0時 ）

圖 文 傳 真 ： 2 7 7 0  1 0 6 5

外 展 工 作 、 提 供 有 關 愛 滋 病 的 資 料 、 為

從 事 賣 淫 的 女 性 提 供 法 律 支 援 、 轉 介 服

務 、 輔 導 、 社 會 教 育 及 就 有 關 事 項 進 行

研 究 。

關 懷 愛 滋

香 港 柴 灣 樂 民 道 3號 F座 1 7樓 B

電 話 ： 2 8 9 8  4 4 1 1

愛 滋 護 助 熱 線 :  2 8 9 8  4 4 2 2

圖 文 傳 真 ：  2 5 0 5 1 6 8 2

提 供 資 料 、 透 過 無 需 預 約 的 中 心 、 護 助

熱 線 及 「 老 友 記 」 互 助 計 劃 提 供 情 緒 上

及 實 質 上 的 支 援 、 志 願 人 員 訓 練 、 愛 滋

病 社 會 教 育 、 講 座 、 錄 影 欣 賞 晚 會 及 討

論 小 組 。

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愛 滋 病 委 員 會

香 港 軒 尼 詩 道 1 5號 溫 莎 公 爵 社 會 服 務 大

廈 十 一 樓



電 話 ： 2 8 6 4  2 9 6 3

為 成 員 機 構 轄 下 的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提

供 支 援 ,  以 加 強 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

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的 服 務 ;  主 要 服 務 包 括

定 期 出 版 刊 物 、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人 員 的 訓

練 /教 育 工 作 及 進 行 各 項 研 究 。

衛 生 署 轄 下 的 愛 滋 病 服 務 組

九 龍 油 麻 地 炮 台 街 1 4 5號 油 麻 地 賽 馬 會

分 科 診 療 所 5字 樓

辦 事 處 電 話 ：  2 7 8 0 8 6 2 2

愛 滋 熱 線 /輔 導 ： 2 7 8 0  2 2 1 1

預 錄 信 息 :  2 3 5 9  9 1 1 2（ 菲 律 賓 語 、 越

南 語 、   泰 語 ）

設 有 熱 線 提 供 有 關 處 理 被 針 刺 傷 的 資 料 :

2 3 5 9  9 1 1 5（ 英 語 ）

2 7 7 0  1 1 4 7（ 粵 語 ）

圖 文 傳 真 ： 2 7 8 0  9 5 8 0

愛 滋 熱 線 、 電 話 查 詢 及 輔 導 、 面 對 面 輔

導 、 愛 滋 病 毒 抗 體 測 試 、 提 供 病 情 監 察

及 治 療 的 臨 床 護 理 、 心 理 支 援 、 受 愛 滋

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支 援 小 組 及

社 交 援 助 。  其 他 服 務 包 括 :為 不 同 的

社 會 組 別 提 供 愛 滋 病 教 育 、 製 備 教 材 、

營 辦 一 個 資 源 中 心 及 為 愛 滋 病 顧 問 委 員

會 及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提 供 執 行

及 秘 書 的 支 援 服 務 。

衛 生 署 轄 下 的 中 央 健 康 教 育 組

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1 3 0號 修 頓 中 心 7樓

電 話 : 2 5 7 2  1 4 7 6

設 有 愛 滋 病 電 話 熱 線 （ 2 8 3 3  0 1 8 0） ,



另 外 亦 就 愛 滋 病 提 供 教 材 及 資 料 。

愛 之 家

香 港 中 區 花 園 道 4至 8號 聖 約 翰 座 堂

電 話 : 2 5 0 1  0 6 5 3

圖 文 傳 真 ： 2 5 2 3  1 5 8 1

設 有 無 須 預 約 的 服 務 中 心 、 為 受 愛 滋 病

毒 感 染 或 影 響 的 人 士 提 供 支 援 ,  提 供

愛 滋 病 毒 /愛 滋 病 的 資 料 ,  另 外 亦 提 供

轉 介 服 務 。

香 港 十 份 一 會

電 話 : 2 3 1 4  8 7 2 6

設 有 安 全 性 行 為 及 愛 滋 病 查 詢 服 務 。

香 港 愛 滋 病 基 金 會

香 港 筲 箕 灣 柴 灣 道 賽 馬 會 診 療 所 5樓

電 話 : 2 5 6 0  8 5 2 8

愛 滋 病 護 助 熱 線 :  2 5 1 3  0 5 1 3

圖 文 傳 真 ：  2 5 6 0 4 1 5 4

透 過 愛 滋 病 護 助 熱 線 提 供 資 料 及 支 援 、

支 援 小 組 、 面 對 面 輔 導 、 愛 滋 病 毒 抗 體

測 試 、 轉 介 服 務 、 愛 滋 病 患 者 支 援 基

金 、 資 源 中 心 、 就 愛 滋 病 向 巿 民 進 行 宣

傳 及 教 育 、 出 版 有 關 資 料 及 為 志 願 工 作

人 員 提 供 訓 練 。

香 港 愛 滋 病 紀 念 掛 被 計 劃

香 港 中 區 郵 政 局 郵 政 信 箱 5 0 8 3號



電 話 /圖 文 傳 真 ： 2 8 7 7  1 8 8 7

特 別 為 紀 念 死 於 愛 滋 病 毒 的 人 士 而 設 立 ,

服 務 包 括 就 祭 帳 的 製 作 提 供 協 助 ,  歡

迎 志 願 人 士 參 與 工 作 。

地 平 線 會 香 港 同 志 熱 線

電 話 : 2 8 9 3  0 2 0 8（ 逢 星 期 二 及 星 期 四

晚 上

2 8 9 3  0 2 0 9 7時 3 0分 至 1 0時 3 0

分 ）

設 有 安 全 性 行 為 查 詢 及 轉 介 服 務 。

教 育 署 轄 下 的 宗 教 、 倫 理 及 性 教 育 資 源 中

心

九 龍 紅 磡 鶴 園 街 1 9號 5樓

電 話 : 2 7 6 5  8 4 2 0

提 供 有 關 性 教 育 的 資 源 及 教 材 。

教 育 署 轄 下 的 性 教 育 資 源 中 心

香 港 北 角 百 福 道 4號 2樓 2 1 3室

電 話 : 2 5 6 3  6 4 9 2

提 供 有 關 性 教 育 的 資 源 及 教 材 。

愛 滋 靈 養 服 務 協 會

香 港 上 環 普 仁 街 1 7號 東 輝 花 園 地 下 1號

舖

電 話 : 2 5 5 9  5 2 0 5



為 受 愛 滋 病 毒 感 染 人 士 /愛 滋 病 患 者 提

供 家 居 護 理 服 務 ,  並 旨 在 建 立 善 終 服

務 。



本小冊子可向愛滋病顧問委員會索取

電話: 2961 8550

地址: 衛生署
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胡忠大廈21樓

Further copies of this synopsis can be obtained from
the Advisory Council on AIDS Secretariat

Telephone: 2961 8550

Address: Department of Health
21st Floor, Wu Chung House,
213 Queen's Road East, Wan Chai,
Hong Kong




	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愛滋病手冊-撮要 
	香港愛滋病顧問委員會轄下愛滋病服務發展委員會
	內容
	緒言
	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愛滋病手冊-撮要-
	背景
	香港的愛滋病情況、防治計劃及策略
	社會工作人員須遵照的政策/原則
	受愛滋病毒感染人士/愛滋病患者所受到的心理影響及社會人士對他們的反應
	治理可能或已經受愛滋病毒感染人士
	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及任務
	處理某幾類服務對象須注意的事項
	在社會福利工作環境下預防愛滋病毒感染
	附錄一
	編輯委員會

	附錄二
	香港防治愛滋計劃架構表

	附錄三
	有用的地址及電話號碼






